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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标函附录

项目名称

息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第一污水厂、第二污水

厂、第三污水厂所需药品采购项目

供应商名称 罗山县中原聚合物有限公司

投报标段 （第 二 标段）

投标报价（费率）
以实际单价的（大写） 百分之玖拾捌

以实际单价的（小写） 98%

采购内容

第二标段（包）：息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第二

污水厂、第三污水厂所需药品(除磷剂（聚铁）、碳

源、阳离子絮凝剂、次氯酸钠消毒剂、生石灰等)采

购）的购置、验收、质保期服务、与项目有关的运

输和保险及其它伴随服务等。

质保期 按国家行业标准执行

投标有效期 60 日历天（从投标截止之日算起）

质量要求 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质量要求，满足采购人要求

交货时间 接到甲方通知24小时内送达

交货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备 注 /

投标供应商：罗山县中原聚合物有限公司（单位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电子签名或盖章）

2024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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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项报价表

（该表为参考格式，供应商可根据清单格式自行调整）

单位：（元/吨）

序

号

货物名称

规格

型号

制造商 品牌 单位 数量

单价

（指优惠后的价格）

备

注

1

除磷剂

（聚铁）
/

罗山县中原聚

合物有限公司
鑫塔 吨 / 588 元/吨

2 碳源 /
罗山县中原聚

合物有限公司
鑫塔 吨 / 1097.6 元/吨

3

阳离子

絮凝剂

/
罗山县中原聚

合物有限公司
鑫塔 吨 / 15680 元/吨

4

次氯酸钠

消毒剂

/
罗山县中原聚

合物有限公司
鑫塔 吨 / 852.6 元/吨

5 生石灰 /
罗山县中原聚

合物有限公司
鑫塔 吨 / 1470 元/吨

合 计（优惠率）
98 %

例：投标报价（优惠率）为 98%，优惠后的货物价格为：除磷剂（聚铁）588 元/吨。

以此类推。

注：该表格仅供参考投标供应商，可根据需要自行扩展。

投标供应商：罗山县中原聚合物有限公司（单位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电子签名或盖章）

2024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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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商务及技术偏差表

（一）商务偏差表

序号 项目内容 招标文件要求 投标文件响应 偏差结论

1 采购内容

第二标段（包）：息县公

用事业服务中心第二污水

厂、第三污水厂所需药品

(除磷剂（聚铁）、碳源、

阳离子絮凝剂、次氯酸钠

消毒剂、生石灰等)采购）

的购置、验收、质保期服

务、与项目有关的运输和

保险及其它伴随服务等。

第二标段（包）：息县公

用事业服务中心第二污水

厂、第三污水厂所需药品

(除磷剂（聚铁）、碳源、

阳离子絮凝剂、次氯酸钠

消毒剂、生石灰等)采购）

的购置、验收、质保期服

务、与项目有关的运输和

保险及其它伴随服务等。

无偏差

2 交货时间
接到甲方通知24小时内送

达

接到甲方通知24小时内送

达
无偏差

3 交货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无偏差

4 质保期 按国家行业标准执行 按国家行业标准执行 无偏差

5
投标有效

期

60 日历天（从投标截止之

日算起）

60 日历天（从投标截止之

日算起）
无偏差

6 质量要求
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质量

要求，满足采购人要求

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质量

要求，满足采购人要求
无偏差

...

注：“偏差结论”栏中描述为“正偏差或负偏差或无偏差”。

投标供应商：罗山县中原聚合物有限公司（单位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电子签名或盖章）

2024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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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偏差表

序号 产品

名称

技术参数及要求 偏差描述 偏差结论

招标文件要求 投标文件响应

1
除磷剂

（聚铁）

1.全铁质量分数≥11.0% 1.全铁质量分数 ：11.5 优于招标文件技术参数 正偏差

2.还原性物质（以亚铁离子

计）的质量分数 ≤0.2%

2.还原性物质（以亚铁离子

计）的质量分数 :0.03%

优于招标文件技术参数 正偏差

3.PH 值 1.5-3.0 3.PH 值:1.6 响应招标文件要求 无偏差

4.水不溶物的质量分数

≤0.30%

4.水不溶物的质量分

数 :0.2%

优于招标文件技术参数 正偏差

5.密度：1.25-1.55 5.密度：1.52 响应招标文件要求 无偏差

6.盐基度：2.0-20 6.盐基度：16.5 响应招标文件要求 无偏差

7.砷（As）的质量分数≤

0.0005%

7.砷（As）的质量分数 ：

0.00003%

优于招标文件技术参数 正偏差

8.铅（Pb）的质量分数≤

0.001%

8.铅（Pb）的质量分数 ：未

检出

优于招标文件技术参数 正偏差

9.锌（Zn）的质量分数≤

0.005%

9.锌（Zn）的质量分数 ：

0.0022%

优于招标文件技术参数 正偏差

10.镍（Ni）的质量分数≤

0.005%

10.镍（Ni）的质量分

数 :0.0025%

优于招标文件技术参数 正偏差

11.镉（Cd）的质量分数≤

0.0005%

11.镉（Cd）的质量分数 ：

未检出

优于招标文件技术参数 正偏差

12.汞（Hg）的质量分数≤

0.0001%

12.汞（Hg）的质量分数 ：

0.000012%

优于招标文件技术参数 正偏差

13.铬（Cr）的质量分数≤

0.0005%

13.铬（Cr）的质量分数 ：

未检出

优于招标文件技术参数 正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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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碳源

1.外观 无色或微黄色、

黄色、棕色 透明液体

1.外观 无色或微黄色、黄

色、棕色 透明液体

响应招标文件要求 无偏差

2.化学需氧量（COD 含量）

≥40.0 万 mg/L

2.化学需氧量（COD含量） ：

42万 mg/L

优于招标文件技术参数 正偏差

3.PH 值 6-9 3.PH 值：7.6 响应招标文件要求 无偏差

4.不溶物的质量分数≤

0.03%

不溶物的质量分数：0.01% 优于招标文件技术参数 正偏差

5.游离碱的质量分数≤

0.03%

5.游离碱的质量分数：

0.012%

优于招标文件技术参数 正偏差

6.氯化物的质量分数 ≤

0.4%

6.氯化物的质量分数 ：0.2% 优于招标文件技术参数 正偏差

7.硫化物的质量分数 ≤

0.1%

7.硫化物的质量分数：0.02% 优于招标文件技术参数 正偏差

8.总磷的质量分数≤

0.5mg/L

8、总磷的质量分数：

0.02mg/L

优于招标文件技术参数 正偏差

9.氨氮的质量分数 ≤

10mg/L

9.氨氮的质量分数 ：

9.6mg/L

优于招标文件技术参数 正偏差

10.氨氮≤80mg/L,总磷≤

0.5mg/L

10.氨氮：9.6mg/L,总磷 ：

0.02mg/L

优于招标文件技术参数 正偏差

11.硅（Si）的质量分数≤

0.5%

11.硅（Si）的质量分数：

0.03%

优于招标文件技术参数 正偏差

12.砷（As）的质量分数≤

0.0005%

12.砷（As）的质量分数：

0.0001%

优于招标文件技术参数 正偏差

13.铅（Pb）的质量分数≤

0.001%

13.铅（Pb）的质量分数：

0.0001%

优于招标文件技术参数 正偏差

14.锌（Zn）的质量分数≤

0.0005%

14.锌（Zn）的质量分数：

0.0002%

优于招标文件技术参数 正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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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镍（Ni）的质量分数≤

0.0001%

15.镍（Ni）的质量分数：

0.00005%

优于招标文件技术参数 正偏差

16.镉（Cd）的质量分数≤

0.0005%

16.镉（Cd）的质量分数：

0.0001%

优于招标文件技术参数 正偏差

3 阳离子

絮凝剂

1.外观 白色颗粒 1.外观 白色颗粒 响应招标文件要求 无偏差

2.阳离子度 ≥60.0% 2.阳离子度：78.2 % 优于招标文件技术参数 正偏差

3.分子量 ≥1000 万 3.分子量 ：1100 万 优于招标文件技术参数 正偏差

4.不溶物 ≤0.01% 4.不溶物：0.003 % 优于招标文件技术参数 正偏差

5.溶解时间≤50min(分钟) 5.溶解时间：48min(分钟) 优于招标文件技术参数 正偏差

4 次氯酸

钠消毒

剂

1.外观 无色或微黄色液

体

1.外观 无色或微黄色液体 响应招标文件要求 无偏差

2. 次氯含量 ≥10% 2.次氯含量：12.1% 优于招标文件技术参数 正偏差

3. 游离碱（以 NaOH 计）

0.1-1.0%

3.游离碱（以 NaOH 计）：

0.56%

响应招标文件要求 无偏差

4.重金属（以 Pb 计） ≤

0.005%

4. 重金属（以 Pb 计）：

0.0001%

优于招标文件技术参数 正偏差

5.砷（As） ≤0.0001% 5.砷（As）：未检出 优于招标文件技术参数 正偏差

5 生石灰

1. 外观 白色粉状 1.外观 白色粉状 响应招标文件要求 无偏差

2.氧化钙含量 ≥85% 2.氧化钙含量：88 % 优于招标文件技术参数 正偏差

3.活性 ≥200 3.活性：210 优于招标文件技术参数 正偏差

4.固含量 ≥99% 4.固含量： 99.2% 优于招标文件技术参数 正偏差

5.堆积密度 0.4-0.65 5.堆积密度：0.56% 响应招标文件要求 无偏差

6.粒度分布（325 目过滤

率）≥90%

6.粒度分布（325目过滤率）：

91.3%

优于招标文件技术参数 正偏差

注：

投标供应商应按招标文件中的采购需求，根据投报产品进行相应响应，投标供应商必须

根据所投产品的实际情况如实填写，“偏差描述”栏中，若偏差，详细注明所投产品参



13

数与采购文件要求有何不同，若不偏差，须注明“响应招标文件要求”；并在“偏差结

论”栏中描述为“正偏差或负偏差或无偏差”。

投标供应商保证：

除商务和技术偏差表列出的偏差外，投标供应商响应招标文件的全部要求。投标供

应商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相关承诺，格式自拟，否则投标将被否决。

投标供应商：罗山县中原聚合物有限公司（单位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电子签名或盖章）

2024 年 12 月 16 日



111

七、资格审查资料

（一）投标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投标供应商名称 罗山县中原聚合物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罗山县城关镇江淮北路工业

园（罗山县城关老罗息路三

里湾处）

邮政编码 46420

注册资金 1800 万元 成立时间 2005-07-08

联系方式

联系人 余梦 电话

传真 网址 /

法定代表人 姓名 黄黔 电话

投标供应商须知要求投

标供应商需具有的各类

资质证书（若有）

/

基本账户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罗山县钟楼分理处

银行账号：1674920

近三年营业额
2021 年： 2492 万元 2022 年： 2376 万元

2023 年： 1470 万元

投标供应商关联企业情

况（包括但不限于与投

标供应商法定代表人为

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

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

/

经营范围备注

聚丙烯酰胺系列产品；水处理用有机、无机化学品生

产销售；从事货物进出口业务；油田助剂、造纸助剂生产，

销售；水处理工艺设计及环保设备制作、销售。

注：1.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投标人资格要求”在本表后附营业执

照及供应商信用承诺函。

2.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如有）：须后附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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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息县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

致 息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采购人或采购代理机构）：

单位名称（自然人姓名）：罗山县中原聚合物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 91411521776546529T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黄黔

联系地址和电话： 罗山县江淮北路三里湾处

为维护公平、公正、公开的政府采购市场秩序，树立诚实守信的政府采购供

应商形象，我单位（本人）自愿作出以下承诺：

一、我单位（本人）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采购法》及相关法律法规，依法诚信经营，无条件遵守本次政府采购活动

的各项规定。我单位（本人）郑重承诺，我单位（本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和采购文件、本承诺书的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六）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失信被执行人、重大

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七）未被相关监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且尚在处罚有效期内；

（八）未曾做出虚假采购承诺；

（九）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我单位（本人）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

违规行为，自愿按照规定将违背承诺行为作为失信行为记录到社会信用信息平台，

并视同为“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按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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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条规定，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

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情节严重的，由市场监管部门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并应依照有关民事法律规定承担民事责任。

投标供应商：罗山县中原聚合物有限公司 （单位电子签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电子签名或盖章）

2024 年 12 月 16 日

注：1、投标供应商须在投标文件中按此模板提供承诺函，未提供视为未实质

性响应招标文件要求，按无效投标处理。

2、投标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的签字或盖章应真实、有效，

如由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的，应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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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承诺书

我公司参加息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第一污水厂、第二污水厂、第

三污水厂所需药品采购项目招标活动，在此承诺:

(一)我单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我单位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我单位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我单位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我单位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

记录;

(六)我公司满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承诺单位:罗山县中原聚合物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日 期: 2024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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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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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

不得同时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提供“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中公示的公司基础信息包含股东及出资信息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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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无重大行政处罚记录承诺函

近三年无重大行政处罚记录声明承诺函

致:息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 ：

我公司声明承诺在参加本次息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第一污水厂、

第二污水厂、第三污水厂所需药品采购项目招标活动前 3年内，在经

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无行贿行为、无发生于政府采购招投标

和中标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诉讼及仲裁事项，以及其它重大诉讼及仲裁

事项和各级行政主管部门行政处罚记录情况。

上述声明承诺内容如有不实或违反上述声明承诺，我公司愿意承

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

特此承诺！

承诺单位:罗山县中原聚合物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日 期: 2024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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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财务状况报告（2023 年度财务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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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依法缴纳税收的证明材料（默认开标前 12 个月内任 1 个月纳税证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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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默认开标前 12个月内任 1

个月缴纳社会保障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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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具备履行政府采购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

（默认履行合同的法定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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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的证明材料；（默认书面声明）；

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承诺

致：息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 ：

我公司声明承诺在参加息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第一污水厂、第二

污水厂、第三污水厂所需药品采购项目招标活动前 3 年内，在经营活

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无行贿行为、无发生于政府采购招投标和中

标合同履行过程中的诉讼及仲裁事项，以及其它重大诉讼及仲裁事项

和各级行政主管部门行政处罚记录情况。

特此声明！

承诺单位:罗山县中原聚合物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日 期: 2024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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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

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证明材料。（默认网页截图）；

10.1 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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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未被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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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未被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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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近三年内投标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人无行贿犯罪

行为承诺函

无行贿犯罪行为承诺

致：息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 ：

我公司承诺在参加息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第一污水厂、第二污水

厂、第三污水厂所需药品采购项目招标活动近 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

我公司（投标供应商：罗山县中原聚合物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

黔）、授权委托人（余梦）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无行贿犯罪行为。

特此承诺！

承诺单位:罗山县中原聚合物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授权委托人：

日 期: 2024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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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投标供应商资格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承诺

近三年内无不良经营行为承诺

致：息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 ：

我公司承诺在参加息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第一污水厂、第二污水

厂、第三污水厂所需药品采购项目招标活动近 3年内，在近三年内无

不良经营行为，无违法行为，无发生于政府采购招投标和中标合同履

行过程中的诉讼及仲裁事项，无有关管理部门认定的违法行为。

特此承诺！

承诺单位:罗山县中原聚合物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日 期: 2024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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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中小企业声明函

中小企业声明函（货物类）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

库〔2020〕46 号)的规定,本公司(联合体)罗山县中原聚合物有限公司参加(单位

名称）息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的(项目名称）息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第一污水厂、

第二污水厂、第三污水厂所需药品采购项目采购活动,提供的货物全部由符合政

策要求的中小企业制造。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

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如下：

1.(标的名称）除磷剂（聚铁）,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工

业、环境污染治理专用药品制造业；制造商为(企业名称）罗山县中原聚合物有

限公司，从业人员 28 人,营业收入为 1476 万元，资产总额为 3700 万元,

属于(小型企业)；

2.(标的名称）碳源 ,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工业、环境

污染治理专用药品制造业；制造商为(企业名称）罗山县中原聚合物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28 人,营业收入为 1476 万元，资产总额为 3700 万元,属于(小

型企业)；

3.(标的名称）阳离子絮凝剂 ,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工

业、环境污染治理专用药品制造业；制造商为(企业名称）罗山县中原聚合物有

限公司，从业人员 28 人,营业收入为 1476 万元，资产总额为 3700 万元,

属于(小型企业)；

4.(标的名称）次氯酸钠消毒剂 ,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

工业、环境污染治理专用药品制造业；制造商为(企业名称）罗山县中原聚合物

有限公司，从业人员 28 人,营业收入为 1476 万元，资产总额为 3700 万

元,属于(小型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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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标的名称）生石灰 ,属于(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行业：工业、环

境污染治理专用药品制造业；制造商为(企业名称）罗山县中原聚合物有限公司，

从业人员 28 人,营业收入为 1476 万元，资产总额为 3700 万元,属于(小

型企业)；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

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盖章)：罗山县中原聚合物有限公司

日 期: 2024 年 12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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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

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供应商严格按照要求如实填写此函，提供声明函内容不实的，属于提供虚假

材料谋取中标，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国家有关法规规定追究

相应责任。

3、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工程或者服务符合下列情形的，享

受本办法规定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一）在货物采购项目中，货物由中小企业制造，即货物由中小企业生产且使

用该中小企业商号或者注册商标；

（二）在工程采购项目中，工程由中小企业承建，即工程施工单位为中小企业；

（三）在服务采购项目中，服务由中小企业承接，即提供服务的人员为中小企

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订立劳动合同的从业人员。

在货物采购项目中，供应商提供的货物既有中小企业制造货物，也有大型企业

制造货物的，不享受本办法规定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

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联合体各方均为中小企业的，联合体视同中

小企业。其中，联合体各方均为小微企业的，联合体视同小微企业。

4、本项目所属行业： 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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